附件2

《关于进一步明确城市房屋结构安全排查与
隐患防范各方职责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为加强城市房屋结构安全管理，明确各方职责，健全常态化巡查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结合我市房屋安全管理实际，我局研究起草了《关于进一步明确城市房屋结构安全排查与隐患防范各方职责的通知（送审稿）》（以下简称《通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近年来，全国多地发生房屋结构安全事故，暴露出房屋使用安全管理中职责不清、监管缺位、巡查不到位等问题。特别是随着城市房屋使用年限增长、室内装饰装修活动频繁，擅自拆改承重结构、改变房屋使用性质等行为屡禁不止，给公共安全带来严重隐患。
国家和自治区相继出台《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办法》等法规文件，对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提出明确要求。我市结合实际，进一步细化责任分工，明确属地、部门、企业、业主等各方职责，推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二、起草过程
《通知》起草工作坚持依法依规、问题导向、务实管用原则，有序推进完成。
（一）梳理政策依据。全面对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房屋室内装饰装修安全管理的通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办法》《乌鲁木齐市城市危险房屋处置工作流程（暂行）》等法规文件，确保《通知》内容合法合规、衔接上位要求。
（二）立足管理实际。结合我市房屋安全管理实际，聚焦安全自查、日常排查、装修管控、危房处置、部门协同等关键环节，梳理突出问题与管理短板，明确起草方向。
（三）完善内容条款。围绕房屋安全责任人、物业、产权单位、街道社区、业主委员会及住建、市场监管等部门职责，分类细化排查要求、管控流程、处置措施，形成初稿后，结合基层管理需求与行业监管实际优化调整，确保条款可执行、可落地、可考核，最终形成本《通知》。
三、主要内容
《通知》共分为八个部分，核心内容包括：
（一）明确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自查责任
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办法》，明确房屋所有权人、使用人为安全责任人，要求其合理使用、定期自查、及时排险。
（二）分类实施属地日常巡查，形成闭环管理
 根据物业管理类型（有物业、自管、无物业）分别明确巡查责任；对人员密集场所提高巡查频次；明确业主委员会监督职责，推动信息互通、闭环管理。
（三）强化装修登记与全过程管控
要求装修前必须向物业、产权单位或社区登记，签订协议，明确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对违规拆改承重结构行为实行第一时间制止、报告、处罚机制。明确无证施工的管控措施。
（四）明确装修公司结构安全责任
装修公司须合规核查方案，拒绝违规要求，按标准施工，切实履行结构安全保护责任。
（五）加强行业监管与部门协同
住建部门建立危房台账并动态更新，市场监管部门将房屋安全鉴定作为经营许可前置条件，各行业部门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
（六）规范房屋使用性质变更管理
非经营性用房转为经营性用房须依法办理手续、经利害关系人同意、进行安全鉴定。自然资源部门负责查处擅自改变房屋使用性质行为。
（七）加强基层监管力量建设
建议各区（县）成立专门机构，街道社区配备专职人员，推动管理重心下移，强化技术培训。
（八）提出工作要求
强调提高政治站位、健全工作机制、强化宣传教育，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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